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文 〔2018〕5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调整郑州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

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、省、市政府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

工作的要求,强化对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协调联动,充分

维护和保障好广大农民工合法权益,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

放。依据 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

工作的紧急通知》(豫政办明电 〔2018〕10号)有关要求,结合

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

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 (郑政办文 〔2016〕94号)精神,经研究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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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调整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导小组 (以下简称 “领导

小组”)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工作职责

(一)贯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市关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

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措施。

(二)对全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作出具体安排部署,

提出实施方案。

(三)协调指导各级、各部门抓好治欠保支工作任务的落实,

并加强督促检查。

(四)研究并协调解决农民工工资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和

重大欠薪隐患。

(五)向市委、市政府提出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

的工作措施、意见和建议。

(六)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组成人员

组 长:王跃华 市政府常务副市长

副组长:张 吉 市政府常务副秘书长

赵新民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

梁远森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

成 员:张德贵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

王立新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

李福科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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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 乐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

黄名坤 市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党委副书记

高国振 市水务局副局长

张予红 市财政局副局长

李家璋 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

张武清 市公安局副局长

江 洪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

孙伟强 市司法局副调研员

王学东 市城乡规划局副调研员

田书黎 市信访局副局长

花林昌 市教育局副调研员

张建涛 市总工会副主席

张少康 市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

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,由所在单位及时向领

导小组提出,报市政府审核同意后予以调整。

领导小组建立联络员制度,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相关业务处

室或二级机构相关负责人担任,具体负责日常工作的联系和协

调。

三、工作机构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设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负责

领导小组日常工作,张德贵兼任办公室主任。领导小组办公室具

体负责以下工作事务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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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研究提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相关政策措施和

年度工作重点。

(二)协调和督促各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落实保障农民工工

资支付的制度措施和工作任务。

(三)研究并提出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、重大欠薪隐

患的对策建议。

(四)督办领导批示、上级交办、媒体曝光和群众举报投诉

的重点欠薪案件。

(五)向市委、市政府报告日常工作开展情况。

(六)完成领导和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。

根据工作需要,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可对各成员单位联络人进

行调整。

四、工作规则

领导小组实行工作会议制度,定期或不定期召开。工作会议

由组长召集,也可由组长委托副组长召集。会议参加人员为领导

小组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,必要时可邀请其他有关单位人员参

加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各成员单位要主动研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有关问题,

积极参加领导小组有关工作,认真落实领导小组会议议定事项。

各成员单位之间要加强协调配合,形成合力,共同推进我市保障

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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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可比照本通知精神,建立健全本级

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导小组。

2018年2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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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2月13日印发


